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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审核

监督检查；投诉、举报；其他部门

移送；上级交办；其他
案源线索核查

办案机构填写《案件来源登记表》，

并对当事人情况内行核查

立案审批

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办案人员，填

写《立案/不予立案审批表》报部门

负责人审批

调查取证（录像）
办案人员出示证件（录像），告知

陈述、申辩、回避权

收集书证、物证、视听材料、电子数据、

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堪

验笔录、询问笔录（录像）

调查终结
案件调查结束后，办案机构根据调

查情况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案件审核人员对案卷进行审核

处罚告知
报部门负责人签批《其他事项审批

表》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当场交付当事

人或者在七个工作日内按规定送达当事

人（录像）

重大案件法制审核
十个工作日内

进完成审核

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处罚内容

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的，进行复

核并出具复核意见

形成《复核意见》或《听证报告》，办

案人员制作《行政处理决定审批表》报

部负责人决定，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载明复核和听证情况

作出处罚决定
报部门负责人签批《行政处理决定

审批表》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

事人或者在七个工作日内按规定送达当

事人（录像）

执行与结案

符合结案条件的，办案机构在十五个

工作日内制作《结案审批表》经部门

负责人审批后结案

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经催告十个工作日届

满后仍不履行的，诉讼期满后三个月内经

主要负责人批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立卷归档

入企检查审批填写《行政检查通知》报部门负责

人审批 检查实际情况（现场笔录）；先行登

记保存；查封、扣押手续。不得超过

法定期限（录像）

当事人存在违法问题，需要立案调查

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的，进行复

核并出具复核意见

制作《调查终结报告》

现场检查


